
供油合同

甲方(供方):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

市销售分公司

乙方(需方):达拉特旗恩格贝镇人民政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同合同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

经甲、乙双方共同协商，本着公平交易、方便快捷的原则，

就乙方在甲方指定的中国石油加油站以办理昆仑加油卡加

油事宜达成如下合同:

第一条 加油卡办理及使用

1.甲方为乙方无偿提供加油卡业务办理服务，乙方承诺

知悉并遵守《中国石油加油卡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

2.乙方保证向甲方提供的所有申请资料真实、有效、合

法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。甲方应对乙方相关

资料保密，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甲乙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
当乙方资料发生变化时，乙方应持有效证件及时到甲方发卡

充值网点办理信息变更手续。

3.加油卡只能乙方使用，不得出租、转让、转借、套现。

乙方因加油卡保管不善、将加油卡交给他人使用或自身使用

不当而造成的损失，由乙方自行承担。乙方需要补办加油卡

的应支付相应的费用。

第二条 油品供应

1.甲方按合同约定给乙方办理完毕所需的加油卡，为乙

方提供符合国家成品油质量和计量标准的成品油。



2.甲方随时为乙方提供油款预分配明细，余额查询等服

务。

3.如遇国家能源政策重大调整或市场资源发生重大变

化以及不可抗力情况影响合同履行时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第三条 付款方式与发票开具

1.乙方充值加油卡采用公对公打款方式结算。

2.乙方在保证加油卡内备用金充足，须提前向甲方制定

账号打款，由甲方为乙方充值在乙方卡内，避免乙方在使用

过程中加油卡内无资金影响车辆加油

(甲方开户行:中国工商银行内蒙古鄂尔多斯分行东胜支

行银行账号:0612080109022300863)。

3.油品价格按照甲方加油站所在地区市场价格同期销

售价格标准执行，甲方负责出具正规增值税发票进行结算。

4.发票开具时由甲乙双方对结算凭证进行核对并经双

方签字确认无误后，甲方在汇总后一个月内向乙方提供增值

税发票。

第四条 违约责任

乙方应严格按照《中国石油加油卡章程》和中国石油相

关规定使用加油卡，不得出租、转让、转借等。如乙方使用

加油卡套现或有其他违法、违约行为，则甲方有权禁用该加

油卡并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
第五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

双方若发生争议，应首先协商解决;协商不成时，任何

一方均可向甲乙双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
